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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绿化园林局文件

宁园案〔2025〕33号                   签发人：周雯

对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0194号提案的答复
严震等3位委员：

你们好！你们提出的关于促进我市户外观鸟活动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提案，我们单位经认真研究，并与协办单位协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各位委员对户外观鸟活动的重视和关心，该提案提出的建议对促进我市户外观鸟活动健康发展工作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非常契合我们的相关工作。促进我市户外观鸟活动进一步健康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针对提案提出的具体建议，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将持续推进。

一、关于规范有序开放鸟类集中活动区相关建议

目前，我市鸟类活动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开放管理措施存在一定差异。一是已经全面对外开放。玄武湖公园、老山森林公园、红山森林动物园、南京眼旅游区、石臼湖省级湿地公园等鸟类资源丰富的旅游景区全面对外开放，每年吸引大量的鸟类观察者前来体验和研究。玄武湖公园设置观鸟游湖水上专线、多次组织观鸟启蒙亲子研学活动，充分利用景区内的鸟类资源，为游客提供户外观鸟体验。下一步文旅部门将更加注重依托观鸟活动，吸引游客，打造文旅消费点，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二是经预约可开展科研监测、生态教育等活动。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绿水湾省级湿地公园核心区经预约可开展科研监测、生态教育等户外观鸟活动。2024年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接待中小学、环保机构等各类研学人员1万多人，绿水湾省级湿地公园自2017年以来，一直为“震旦杯”南京市观鸟大赛提供观测场地。江北新区将研究在绿水湾相关区域逐步有序开放观鸟集中活动区，同时向江苏观鸟会、红山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等机构寻求提供技术支持与管理经验，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三是暂不具备开放条件。目前，六合区大部分森林（湿地）公园未配套户外观鸟设施，内部地形复杂，未开发区域较大，且为血吸虫病疫区，全面开放观鸟活动存在制约因素。六合区将按照“保护优先、科学评估、试点先行”原则，分阶段推进观鸟活动健康有序发展。在较为成熟观鸟区域，联合开展观鸟科普研学等户外活动。优化周边配套，方便开展观鸟活动。构建志愿体系，吸纳鸟类爱好者、退休人群、学生及周边村民等作为志愿者，为户外观鸟提供帮助支持。通过志愿者以及各类平台开展爱鸟护鸟宣传引导，联动社区志愿者实施网格化巡护，实现文明观鸟。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督促相关区加强对候鸟集中分布的重要湿地管理，科学控制人员流量，加大候鸟保护的宣传力度，减少观鸟活动对鸟类造成的干扰，在有效地保护鸟类栖息环境的前提下，提升人们的自然生态理念，努力推动湿地公园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均衡发展。

二、关于加强与环保公益组织合作等相关建议
我们高度重视与环保公益组织的合作，借助其专业优势与桥梁纽带作用，扎实开展鸟类保护与科普宣教工作。一是充分发挥红山动物园优势，办好每年“爱鸟周”宣传活动。我市“爱鸟周”宣传活动均由红山动物园承办。江苏观鸟会、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江苏省动物学会等公益组织也有参与合作。活动期间，积极吸纳志愿者参与现场秩序维护、手偶表演、雕塑制作、数据统计、带队观鸟等环节，促进爱鸟周系列活动顺利开展。二是深化与环保公益组织战略合作，打造生物多样性调查品牌项目。以“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契机，打造“神奇生物在南京”青少年生物多样性调查品牌项目。该项目已连续四年成功开展，形成常态化、系列化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体系。三是加强与专业机构合作，开展观鸟研学活动。七桥瓮公园联合专业机构推出“探秘绿地飞羽共绘生态画卷”观鸟研学活动，以游船为载体打造“移动生态课堂”。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工作实际，继续加强与环保公益组织合作，不断探索合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注重发挥志愿者作用，共同推进我市鸟类保护、科普宣传等相关工作。

三、关于在规划和发展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建议
规划资源局坚持“底线管控，绿色发展”原则，在规划和发展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2024年国务院批复的《南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提出构建全域理想空间格局以及生态安全空间结构，进一步保护鸟类栖息环境，保障观鸟户外活动空间。一是科学评估划定“三线”。科学评估优化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持续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治理总体格局。二是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衔接国家“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落实省国土空间总体格局，根据生态安全、集约高效和凸显特色的原则，构建“南北田园、中部都市、拥江发展、城乡融合”的总体格局。三是保障户外活动空间。构筑开敞空间体系，打造高质量的生态城市和风景中的城市。完善市域绿道结构，形成江南江北相对独立、环带相接、串点连景的市域绿道结构。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创造富有特色的宜人公共空间。

市绿化园林局认真落实国家林草局和省林业局关于鸟类及其栖息地保护决策部署。一是强化鸟类栖息地保护修复。通过营造健康森林、开展湿地修复等举措，实施封山育林、森林抚育、退养还滩、退圩还江、植被恢复、自然湿地岸线维护与生态化处理等湿地修复措施，恢复沿水生态缓冲带，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加适宜生活的栖息地，鸟类特别是湿地鸟类种类与数量均明显增加。二是编制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今年，将完成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编制，针对重点物种、重要栖息地提出针对性保护措施，形成全市“一盘棋、一张图”的保护思想，落实国家和江苏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政策，进一步提升全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率。三是深化自然保护地管理。我市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总体目标，理顺了管理体制，为进一步做好我市自然保护地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通过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总面积达496.74平方公里，较整合优化前增加约10平方公里，为鸟类提供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

旅游集团精心打造专属栖息地形成生态景观。如将七桥瓮公园西部腹地精心打造为候鸟专属栖息地，每年12月至次年2月，这里吸引近千只灰鹭、白鹭迁徙至此，形成“长满鸟的树”这一独特生态景观，成为南京主城区观鸟的绝佳区域。此举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提升了城市的生态品质，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关于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持续强化湿地规范管理，不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建设，科学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原生态。

四、关于多举办观鸟等户外活动相关建议

市各部门结合职能积极开展观鸟等户外活动。连续9年举办“震旦杯”城市观鸟大赛，成为鸟类观察爱好者的一大盛事。这一活动，收录了超过180种鸟类的分布数据，为鸟类研究和保护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源。组织玄武湖等十余场城市鸟类公益导赏活动，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增强公众对鸟类保护的意识。开发“趣探春日鸟鸣”等科普课程，走进十余所中小学，激发青少年对自然保护的兴趣。推出“探秘绿地飞羽共绘生态画卷”观鸟研学活动。截至目前已接待6组研学团队、约200名游客。组织“南京环境小记者”“环保小局长”进行候鸟观测，让孩子们变身充满好奇和活力的小小观鸟爱好者。“南京长江江豚保护主题月”活动期间，招募公众开展“同步观测，全民寻豚”、长江江豚生态摄影大赛等活动，收集江豚、鸟类等生物多样性数据，并获取江豚与鸬鹚、白鹭、黑鸢等同框的珍贵图片、影像资料，结合日常科普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宣传保护知识，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推动户外观鸟活动规范开展，合理规划活动路线，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切实提升活动体验感与群众满意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在持续深化现有户外观鸟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拓展和丰富更多户外活动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的选择。发挥志愿者力量，帮助青少年走进自然、增长见识，引导中老年群体将拍鸟观鸟与爱鸟护鸟结合，增加观鸟活动的秩序性和科学性，提升市民生态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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